
 

 

物質清查 

運作管理 

各實驗室清查藥品，如非屬一、環保署（EPA）列管之毒性化學物質、二、勞委會（CLA）

指定之危險物及有害物，請逕填寫『NHUST 其他類化學物質運作清冊』，置放於實

驗室入口顯明易見處備查。 

一、藥品使用人逕行請購，交貨後開始運作。 

二、使用藥品時應逐次填寫『NHUST 其他類化學物質清單』，置放於實驗室入口顯

明 
易見處備查。 

環安中心製 校內分機：
TO運作管理須知 


